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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根据《浙江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浙大发研[2019]65号）和《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核实施办法》（社科学部发[2019]02号）的要求，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申请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基本条件
    1、师德师风高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为我校全职聘用的教学科研岗位正式人员，教学科研岗位一般要求为教学科研并重岗或研究为主岗或教学为主岗。申请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应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申请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
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
    3、具有一定的研究生培养经历。申请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应具有已完整培养一届硕士研究生或在国内外参加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协助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经历；申请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应具有已协助培养过硕士研究生的经历。申请跨学科导师资格的，应已在主要学科培养过一届相应层次研究生。培养质量较好，无教学、培养等方面的责任事故，能承担研究生的教学任务。
    4、具备履行导师职责的条件和能力。科学研究能力突出，一般应有主持在研的国家或省部级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高水平期刊学术论文等学术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能够提供足够的科研经费、教学科研设施与场所等培养支撑条件，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
5、获得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同时具有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资格，不必另行申请学术学位硕士生导师资格，但须另行申请专业学位研究生（博士生、硕士生）导师资格。
     6、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核量化指标（附件一）

二、申请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基本条件
    1、师德师风高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2、为学校全职聘用的正式人员。根据专业学位教育特点，为提高专业学位培养质量，其中申请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一般应具有正高级职称和具备相应工作经验；教育学一级学科内各二级学科的教授，均可申请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仅获得“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导师，只能招收指导“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须另行申请“学术学位博士生导师资格”，按规定程序，经学科、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通过后方可招收培养学术学位博士生。
申请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结合教育硕士、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教育特点，教育学、体育学一级学科内各二级学科的副教授，均可申请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仅获得“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导师，限招收指导“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须另行申请“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按规定程序，经学科、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通过后方可招收培养学术学位硕士生。
    3、具有一定的培养研究生经历。申请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应具有已完整培养一届硕士研究生或在国内外参加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协助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经历；申请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应具有已协助培养过硕士研究生的经历。申请跨学科导师资格的，应已在主要学科或主要专业学位类别培养过一届相应学位层次的研究生。培养质量较好，无教学、培养等方面的责任事故，能承担研究生的教学任务。
    4、具备履行导师职责的条件和能力。科技实践能力突出，具备相应行业一年及以上工作经验或具有相关职业资格证书，能够提供足够的科研经费、教学科研设施与场所等培养支撑条件。一般应有主持在研的应用类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或以第一发明人取得的国际或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等学术成果。
5、《教育学科申请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定量标准》（附件二）。
6、申请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定量标准同《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核量化指标》（同附件一）。
7、《体育学科申请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定量标准》（附件三）
三、申请兼职导师资格的基本条件
    1、品格高尚，为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等行业的学术领军人物。
2、为学校聘任的兼职/兼任教师，有校内合作教授，并可保证来学校工作时间一般不得少于2个月/年。                                 
3、申请指导学术学位研究生的，还应符合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规定的相应条件；申请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还应符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规定的相应条件。
4、学院执行学校规定，原则上不专门聘请兼职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
四、专业学位校外（实践）指导教师的聘任应对提高学校专业学位教育具有重要作用。申请专业学位校外（实践）指导教师的，一般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
2、有丰富的行业工作经历。
3、已取得高水平成果。
4、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组建由导师和校内外具有一线工作经验与成就的高水平兼职实践导师组成“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论文指导小组”，其中校内外兼职实践导师还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政府行政机关正处级及以上的干部，或高校的处级及以上的干部，或各级各类学校的校长，或中小学的特级教师或教授级高级职称；本校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须教授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 。
  五、关于申请导师资格审查。依据社科学部关于申请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研究生兼职导师资格和专业学位校外指导教师的的“基本条件”以及各类“审核量化指标”，从师德师风、岗位、职称、研究生培养经历、履行导师职责的条件和能力等方面进行教师申请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查。教师思想政治表现方面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六、关于导师招生资格审核。按学校要求实行导师招生资格年度审核制度，对导师的履职能力、指导在学博士生总数等进行年度考评，考核通过可获得当年的招生资格。导师原则上应在人事处规定的退休年龄前，可以完整指导一届博士研究生或硕士研究生。确因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而申请延长招生资格至退休年龄的，应由导师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学科、学院（系）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及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报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具有导师资格是获得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前提条件。学部一般于每年6月召开申请导师资格评审会。申请研究生导师资格需由教师本人提出申请，学院初审通过后，报教育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学科一般于每年6月召开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对通过学院初审的申请人逐个进行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须有应到委员的三分之二及以上到会投票方为有效；获应到委员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数者为通过。学科审核通过后报学部审核。审核通过的名单在学部网站公示后，由学部发文公布。
   七、其它未尽事宜遵照《浙江大学研究生导师管理办法》（浙大发研[2019]65 号）和《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核实施办法》（社科学部发[2019]02号）执行。
八、本办法由教育学院、教育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核量化指标
附件二：《教育学科申请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定量标准》
附件三：《体育学科申请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定量标准》

附件一：学术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审核量化指标
	
	博导资格量化指标
	硕导资格量化标准

	主讲课程
	主讲研究生课程1门
	主讲研究生课程或本科生课程1门

	指导研究生
	已完整培养1届硕士研究生；或在国内外参加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协助培养过博士研究生1名。
	已协助培养过硕士研究生1名

	主持科研项目数
	主持国家级项目1项；或省部级重点及以上项目１项。
	主持省部级及以上项目１项。

	发表高水平期刊学术论文数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SCI/SCI/AHCI/权威刊物发表论文2篇；或在SSCI/SCI/AHCI/权威刊物发表论文1篇，并在一级期刊发表论文2篇。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SCI/SCI/AHCI/权威刊物发表论文1篇；或在一级期刊发表论文2篇。

	获得科研奖励数

	作为前9位获奖人获国家级奖励1项；
或作为前5位获奖人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
或作为前3位获奖人获省部级二等奖1项；
或作为第一作者获省部级三等奖1项。
（未获奖的，要求发表学术论文数增加一倍）
	获省部级三等及以上奖励1项，其中三等奖要求前3名。
（未获奖的，要求发表学术论文数增加一倍）


备注：
1、主讲课程、指导研究生、论文、获奖有效期为五年；科研项目为近五年立项课题。
2、权威刊物、一级刊物以学校人事部门公布的期刊目录为准。
3、SSCI、SCI等同时收录的论文不重复计算。
4、经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的学术专著，若申请者本人为第一作者，且执笔字数超过10万字，则可折算为1篇一级刊物论文。学术专著最多只能替代1篇一级刊物论文。


附件二：《教育学科申请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定量标准》
	量化项目
	量化数目
	备 注

	 主讲研究生课程数

	1门 

	有效期近五年

	指导研究生数

	已完整培养1届硕士研究生；或在国内外参加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协助培养过博士研究生1名。 
	有效期近五年

	负责科研项目数： 
1 省部级重点（及以上）项目
2 20万元及以上大型横向项目
	①1项
或②1项

	有效期近五年

	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著作数： 
①列入SSCI、AHCI、SCI或权威期刊
②专著
③列入被省级政府以上采纳的调研报告
④列入 EI（正式刊物上发表）或一级期刊

或：
为主要获奖者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奖励数：
①国家级奖（前7名）  
②省部一等奖（前5名） 
③省部二等奖（前3名） 
④省部三等奖（第1名）
	1 1篇
或②1部
或③1篇，  ④3篇
（权威期刊和一级期刊以学校人事部门的规定为准，①1篇可顶替④2篇） 

或：
获奖1项，可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或增加①1篇或②1部或③1篇

	有效期近五年







有效期近五年


备注： 
1、所有成果一般须以浙江大学为署名单位（近五年引进人才除外），特殊情况需提交学部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  
2、SSCI、SCI、EI 同时收录的论文不重复计算。 
3、经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的学术专著，若申请者本人为第一作者，且执笔字数超过 10 万字，则可折算为 1 篇一级刊物论文。学术专著最多只能替代 1 篇一级刊物论文。 





附件三：《体育学科申请体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定量标准》
	量化项目
	量化数目
	备 注

	参与研究生课程教学
	1门 及以上
	有效期近五年

	协助指导研究生数

	已协助导师(或作为导师组成员)指导过1名及以上硕士研究生 
	有效期近五年

	负责科研项目数： 
1 主参省部级(含精品课程)项目
2 负责厅局级项目.
	
①1项
或②2项
	有效期近五年

	论文、著作、获奖数： 
①一级及以上期刊论文
②出版个人撰写10万字及以上著作或教材1本。
③为主要获奖者获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奖励数：
1）国家级奖（前7名）  
2）省部一等奖（前5名） 
3）省部二等奖（前3名） 
4）省部三等奖（第1名）
5）所指导学生的科研成果获省级竞赛三等（含）以上奖励
6）所带运动队或运动员训练时间达一年以上且运动成绩或技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运会等比赛中取得集体项目前三名或个人单项冠军等同国家级奖；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以上级别比赛中取得集体项目前三名或个人单项冠军或在全国大学生单项锦标赛以上级别比赛中取得集体项目第一或个人单项冠军3项等同省部级三等奖。
	
①1篇
且②1部

并③1项



或：具有专业实践技能，且获得与专业相关的国家级及以上级别的裁判或教练的等级证书。




	有效期近五年











